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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十二月十日）在粵港澳

大灣區國際仲裁實務培訓的致辭全文：  

 

尊敬的鍾副院長（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鍾健平）、各位嘉

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今天的培訓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廣東省律師協會（廣東

律協）、廣州市律師協會跟律政司合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實務培

訓。這個培訓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我注意到今天參與的講者都是我們

的老朋友，都是仲裁的專家，我在這裏感謝他們的分享，而今天與會的

人士，一些是執業律師，另外一些是企業的法務，因此我的發言必須要

用一個比較接地氣、比較踏實的方法來跟大家分享。  

 

  香港的仲裁優勢可以從基本優勢說起，我大概可以分成五個點。第

一個是政策的支持。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按照國家

的社會經濟發展藍圖，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繼續鞏固及提升亞太區國際法

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地位。這一個政策對我們努力發展爭議解決業

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另外，剛剛早前在香港舉行的亞非法協第 59

屆年會上，李克強總理就在香港設立區域仲裁中心發言。他是這樣的

說：「中國將同亞非法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區域仲裁中心。我們將

繼續堅持『一國兩制』，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他接着說：「我相

信，香港區域仲裁中心的設立將為亞非國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爭端解

決服務，也將為香港這一『東方之珠』增添光彩。」很感謝中央的支

持，我們將會讓香港區域仲裁中心發揮它的功能為亞非各國提供服務。  

 

  在香港方面，我們的政策也是非常支持仲裁的。我們除了一直以

來，就着仲裁有很多配套設施之外，我們也了解到，不進則退，慢進也

是退，所以我們在不斷的創新。比方說，在線上爭議解決方面，我們定

了非常強的政策。在鼓勵香港的仲裁機構成立網上爭議解決服務之餘，

我們也加入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網上爭議解決合作框架》。另外，我

們也成立了「普惠全球法律創新平台」（ iGLIP），這一個平台主要是探

討涉及網上爭議的一些法律問題。我們是跟貿法委（聯合國國際貿易法

委員會）一併探討這些項目，希望能夠把香港的仲裁再推進一個新的境

界。  

 



  第二個優勢，是我們的仲裁文化非常深厚。香港仲裁的歷史可以追

溯到很久之前，我們做很多臨時仲裁，包括一些海事、建築方面的仲

裁。在一九七六年，特許仲裁學會在香港成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分會。在

一九八五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正式成立，成為第一個在香港的仲裁機

構。我們的仲裁文化其實也分享到其他的地方，香港的仲裁業界到亞洲

很多其他地方進行培訓、分享，推動亞洲的仲裁業務。  

 

  第三個香港的優勢是我們的人才。香港有着深厚的仲裁文化，我們

有着很多國際化的律師，懂得國家的情況、也懂得國際的習慣，所以他

們在提供服務的時候，能夠非常符合當事人的要求。再者，在廣東律協

的大力支持下，將會有一批香港律師、大律師可以獲得粵港澳大灣區的

中國法執業資格，他們將可受聘於廣東九市的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

一同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務。除了法律界跟仲裁界的專家之外，

我們也有非常多其他方面的專家人才，比方說建築技術的專才可以協助

處理建築的糾紛，我們還有很多會計師，他們在處理仲裁賠償金額時提

供的專家意見都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仲裁的第四個基本優勢是我們的仲裁法律框架。香港的仲裁條

例是參考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來訂立的，

與國際接軌。另外，我們明確了知識產權爭議的可仲裁性，也明確容許

第三者資助仲裁的方案。我們一直在探討如何便利仲裁的用家，從他們

的需求出發，使香港仲裁更有效便捷。  

 

  第五個基本的優勢是香港的司法監督權。在香港進行仲裁，香港的

法院是有監督權，所以它們對仲裁的了解是非常重要。香港法院一直以

來都是非常支持仲裁，但也是非常堅定要求確保仲裁程序的合法性。所

以在處理仲裁的相關申請的時候，不論是保全措施，或是考慮是否應該

要撤銷仲裁裁決，甚至是處理執行仲裁裁決相關的司法程序，它們判決

都是依法、有理據的，給了香港仲裁的用家非常大的信心。  

 

  說完了我們的一些基本優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幾年在「一

國兩制」下，香港仲裁方面的一些突破。第一個我想介紹的是二○一九

年四月二日簽署的兩地仲裁程序保全安排。根據《保全安排》（《關於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以香

港為仲裁地，並由指定合資格的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

以向有關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措施，以協助進行有關的仲裁程序。香港是

內地以外唯一一個享有這種仲裁便利措施的司法管轄區。從實施操作層

面，保全安排讓仲裁當事人，特別是涉及內地元素的，能夠以便捷、有



效的方式，得到內地法院的協助，處理有關仲裁程序的保全申請，為他

們提供實際操作上的便利。從法律層面來說，保全安排透過容許仲裁當

事人向內地法院尋求協助，對仲裁另一方採取保全措施，防止另一方故

意毀滅證據或轉移財產，及維持現狀，確保仲裁程序能有效進行，也保

障仲裁庭作出的裁決最終可獲切實執行，從而幫助仲裁當事人尋求公義

及保護自身的法律權益。《保全安排》自二○一九年十月一日生效。香

港有六個指定仲裁機構，當中包括了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到今年九月中

旬，我們了解到已經有超過 50 個保全申請，當中涉及了 23 所內地法

院。在 32 個已經開庭的申請中，我們了解到有 30 個申請成功獲得保全

命令。  

 

  第二個值得一提的突破，就是仲裁裁決執行的補充安排。在一九九

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已經簽定的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生效已經超過 20

年了。為了完善這安排並為兩地仲裁提供更多的保障，在二○二○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香港與內地簽署了補充安排。補充安排讓兩地執行仲裁

裁決時，更全面地與國際現行慣例保持一致。它有四個特點︰  

 

．第一，《補充安排》（《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

決的補充安排》）免除之前在一九九九年《安排》（《關於內地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下的限制，容許當事方同時向

兩地的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  

 

．第二，我們以明文釐清當事方可以在兩地法院接受執行仲裁裁決的申

請之前或之後申請保全措施。  

 

．第三，我們取消了內地仲裁機構的名單要求，使它與《紐約公約》的

「仲裁地」概念保持一致。  

 

．最後，補充安排把一九九九年《安排》裏「認可」的表述，明確地指

出同時涵蓋為在內地法院執行香港仲裁裁決的目的而對仲裁裁決作出的

認可。  

 

  這一個《補充安排》完善了一九九九年《安排》的運作，為雙方就

仲裁裁決的相互執行提供簡單而有效的機制，進一步促進兩地在仲裁的

發展。  

 

  第三個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突破，就是兩地簽署了相互認可和協

助破產程序的會談紀要。這項合作機制以上海、深圳和廈門的法院作為



試點。它有三個優點。第一個優點是平衡及保障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

益，避免因為缺乏機制而無法完全收回債務人資產，有利於公平有序處

理相關持份者的利益。第二，善用債務重組減低失業，合作機制鼓勵企

業多一點利用債務重組程序，使債權人可盡早就重組計劃達成共識，令

到受財困的公司透過債務重組減低清盤的機會，加強保障就業。第三，

優化營商環境並鼓勵投資，合作機制有助增加債權人和投資者的信心，

進一步完善投資和營商環境。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我們在探討的一

些想法。大家可能聽我多次談過，我們希望能夠做到「港資港法港仲

裁」這一個概念。其實這一個概念，已經有一些進展。去年八月的時

候，《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已經修訂，容許

在前海合作區註冊的 11 500 個港資企業在沒有「涉外因素」的情況下，

經合同各方同意，可以選用香港法律作為民商事合同的適用法。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二○一七年一月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為

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在自貿試驗區內註冊的港

資企業，經合同各方同意，可以將爭議提交約定的域外（也包括香港）

仲裁；其後以仲裁協議無效或爭議不具有涉外因素為由主張拒絕承認、

認可或執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個《意見》適用於中國（廣東）

自由貿易試驗區（包含廣州南沙新區片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珠海橫

琴新區）。前海的條例和最高院的《意見》均以香港法及香港仲裁作為

先行先試，用好香港的普通法及仲裁優勢，為發展自由貿易試驗區，達

至全面開放的國策應該起到一定的作用。  

 

  另外，在今年九月公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

革開放方案》裏面，指出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面積擴大至八

倍，我們希望在擴大的前海區註冊的港資企業，可以用香港法律和香港

作為仲裁地來進行商業的活動，這有助進一步吸引更多投資到大灣區九

市，將促進大灣區發展，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女士們先生們，剛才提到的措施都能夠大力推動大灣區協同發展。

粵港澳必須發揮好「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營造具國際競爭力

的營商環境。內地與香港在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方面還有很多融合交流

的空間，期盼這次培訓能加深內地法律及仲裁人員對香港法律及仲裁服

務的認識，為構建大灣區法治創造互利共贏的局面。  

 



  最後祝願今次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實務培訓圓滿成功，令大灣區

的法律及仲裁服務更上一層樓。謝謝。  

  

完  

202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  

 


